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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办法

一、工龄：工龄15年内的，每年0.5分，超过15年后的，按每年0.2分累计。当年度病假达90天或者事假达60天，该年度工龄分不计算。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读书年限可当工龄计算。最高限分10分。
二、学历、学位：研究生毕业并取得学位的8分; 研究生毕业未取得学位的5.5分；全日制本科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的5分；全日制本科毕业未取得学士学位的4分。
三、资格年限：以取得核医学副主任医师资格日期为准，每年1分，不满1年算1年，超过10年的每年0.5分。最高限分15分。
四、任职年限：自聘任核医学副主任医师资格当年开始计算，不满1年算1年。10年内的每年0.2分，超过10年的每年0.1分。最高限分5分。
五、科研：任现职以来，省级科研成果每一项第一完成人10分，第二完成人3分，其他完成人2分，以结题为准，获奖项各加1分；市级科研成果每一项第一完成人5分，第二完成人1分，其他完成人0.5分，以结题为准，获奖项各加0.5分。
六、论文：发表在医学类核心期刊的论文每篇2分；发表在医学类非核心期刊的论文每篇0.2分。期刊论文要求能在国家新闻出版署官网查询。
七、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与临床医学相关的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加分，共限2项。发明专利每项加5分，实用新型专利每项加1分，每项加分由参与人平均分配。
八、荣誉：各级党委政府、卫健系统以文件、证书颁发的优秀、先进、立功等荣誉且必须是与医疗业务或党建有关。同一事项荣誉取最高分值，不同事项荣誉可累计。省级5分，市级4分，县级2分。
九、竞赛：对于参加医疗业务知识、技能竞赛性的项目，最高名次（第一名或者一等奖）为同级别荣誉的最高分，每下降一个名次或者等级，取上一名次或等级得分的80%。医疗业务竞赛类最高分：省级及以上10分，市级8分，县级6分，院级2分；非医疗业务竞赛类最高分：省级及以上4分，市级2分，县级1分，院级0.2分。
十、年度考核：近5年内年度考核，优秀每年0.7分，合格每年0.5分。
十一、学术委员会任职：专业学术委员会任职必须为专业对口，且该委员会为医学会、医师协会管辖下并正规登记，其下属青年委员会及各专业学术委员会中的下属学组参考下一个级别的专业学术委员会得分。在各级对口专业学术委员会任职的，同一人取一项得分。国家级：主任委员14分，副主任委员12分，常委10分，委员9分；省级：主任委员8分，副主任委员6分，常委4分，委员3分；市级：主任委员6分，副主任委员4分，常委2分，委员1分。
十二、科学技术进步奖：该项得分均为第一负责人得最高分，其他人员得分为第一负责人的50%计算，仅限前5人，以获奖证书排序为准。同一个项目以一项最高层级计算得分，不同项目可累计。国家级最高分：一等奖14分，二等奖12分，三等奖10分；省级最高分：一等奖7分，二等奖5分，三等奖3分；市级最高分：一等奖5分，二等奖3分，三等奖2分。
十三、医疗援助（包含医联体内支援）：0.1分/月。以到达及离开受援医院计算援助时长。限分1分。
十四、进修：参加工作以来，进修时间每季度0.5分，小于一个季度的每月0.1分，最高限5分。
直接考核评分相同，则按如下顺序优先确定人选：①取得对口专业中级职称和副高级职称间隔时间短者；②取得对口专业副高级职称资格年限长者；③取得执业资格年限长者；④对口专业技术工作从业时间长者；⑤获取医疗卫生领域奖励（荣誉）层级高者优先，获奖励（荣誉）层级相同则以次数多者优先。如上述条件均无法确定则报县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商议决定。
